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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安全监管制度 
对我国核安全监管建设的启示

王港港

南京工业大学，南京

摘  要｜当前我国正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迈进，核能在我国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年增加，且在各个行业不断普及。对

核能进行有效监管可以确保核能事业发展的安全、健康与可持续。本文梳理日本核安全监管的相关制度与政

策，发现日本核安全监管制度在经历福岛核事故前后有明显变化。作为对比，分析了我国的核安全监管体制现

状与面临的挑战，试图从政策顶层设计、监管标准、人才协同培养以及公众沟通等方面对我国核安全监管提出

一些建设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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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确

保我国能源安全，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强化核

安全保障体系建设［1］。”核能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对保

障我国能源安全、应对气候问题以及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核能的开发利用必须坚持安

全第一和环境保护原则。世界上发生过的三次严重核事

故使我国核能事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一定程

度上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核安全主要是指由核技术应

用带来的各种安全问题［2］，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人民安全意识的不断提升，处理好核安全监

管与积极有效发展核能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一

环。建立起核能“清洁稳定，效益突出”的发展观念，

能够在消除公众对核能开发利用过程中潜在核事故的隐

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实现社会公众对核能事业的

支持。这不仅依赖于核能技术的不断创新进步，也需要

完善核安全监管体系作为制度保障，“双轮驱动”保障

我国核能事业的有序发展。

核能发展与核能安全利用需要维持一定的平衡，核

安全监管需要处理好监管与发展的关系。基于此，通过

借鉴核能发达国家在核安全监管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

以及失败教训，能够对我国未来核能事业发展提供有益

借鉴，促进核能事业的积极稳定发展。

1  日本的核安全监管现状

日本发展核能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由于

自然资源匮乏，核能在日本的能源结构一直占据很大的

比重。在国民的舆论压力下，早在20世纪50年代，日本

就仿照美国制定了原子能法，确立了和平利用核能进行

研究、发展和利用的基本国策［3］。日本的核安全监管大

致可分为福岛核事故之前与核事故之后。福岛核事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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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前，核能在日本的能源结构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

的地位。日本的核电监管职能部门主要是日本经济产业

省原子能保安院，主要负责除反应堆技术的研究、核辐

射实验之外的核安全监管，包括预防核事故的发生、防

止事故进一步恶化以及灾难性后果的发生等内容，然而

原子能保安全的组织机构是分散的［4］。负责核能安全监

管的职能部门复杂，在核事故发生之后并未充分发挥其

作用。

日本政府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对原有核安全监

管机制进行了重新检查，并且在国际原子能组织的建议

下，调整革新原有的监管体制。于2012年9月设立新的核

安全监管机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将原来分散在经

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等部门的核安全相关工作集中管

理［5］。新成立的原子能规制委员会作为独立的监管机

构，具体负责核能相关的安保、安全监管研究与检测工

作。此外，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决策与执行不受环境部

约束，政府为其设置了专门的预算项目，经济上实现了

相对独立［6］。自此，与核能运用相关职能部门（原子能

委员会、经济产业省）同新成立的核安全监管机构相互

独立，确保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2  我国的核安全监管现状

2.1  我国核安全监管取得的成就

新时代我国核能事业发展迅速，我国也是世界上少

数拥有完整核电工业体系的国家。截至2024年底，中国

在运核电机组达57台，全国累计发电量为94183.4亿千瓦

时，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4451.75亿千瓦时，占全

国累计发电量的4.73%［7］。特别是在一些沿海省份已发

展为主力能源，例如在福建省和海南省发电量占比已经

超过20%，在广东省、辽宁省和浙江省发电量也趋近于

20%，有效地促进了区域地方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8］。

安全是核事业发展的生命线，我国核事业发展始终将安

全放在首位。在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下，我国运行核电

机组与核反应堆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成绩，未对周边环境

和公众产生不良影响，从未发生一起国际核与辐射事

件2级以上的事件或事故。此外，我国在核安全文化建 

设［9］、核安全治理［10］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我国核安全监管工作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

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探索过程。早在改革开放中期，我国

就成立了核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国家核安全局。经历

了数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在实行核安

全、辐射安全和辐射环境管理的统一独立监管的前提

下，由总部机关、地区监督站、技术支持单位构成的核

安全监管组织的“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11］。为我国核

能事业的发展保驾护航，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2  我国核安全监管面临的挑战

我国核安全监管工作秉承了“从实践中来，到实

践中去”的原则。核能事业的发展是在不断摸索中前进

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也出现了“杜拉风波”“T4事

件”以及“T6事件”，这些事件也暴露出我国在核电建

设安全意识以及核应急管理水平的不足。从存在问题的

角度看，我国核安全监管形势依旧严峻，面临巨大的挑

战。这些问题集中在法律制度规范、核能监管标准不统

一、核安全人才紧缺以及核安全公众沟通四个方面。

（1）法规修订相对滞后

我国核能法律体系建设的滞后性已成为制约核能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核安全监督管理是一个执法

过程，需要依法进行监督［12］。自国家核安全局成立以

来，便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安全标准体系设计并建

立了一套符合国情且与国际接轨的中国核安全法规标准

体系，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13］。现有的监管法律体系并

未详细涉及核材料的管理使用、核废料的处理、核电技

术发展以及国际间的核合作等内容。许多法规是根据急

用先立的原则针对某一个特定方面订立的，存在相互冲

突的情况。法律效力层级不高、体系不完善、存在立法

真空等问题也比较突出。既不利于核能事业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也不利于树立我国核大国形象［14］。

（2）核反应堆类型多样导致核电监管标准体系缺乏

规范

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遵循了“引进——消化吸

收——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

国核电技术已经相当完备，并持续保持国际合作，推动

核电技术“走出去”。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形成多层

次、相互衔接的核安全标准体系［15］。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对推动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

而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最为突出的便是我国核反应堆

的堆型多样性导致核电标准体系的多样性，这是由特定

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比如我国最早建设的核电站——

秦山核电站采用的是压水堆技术，大亚湾核电是引进的

法国技术，而华龙一号使用的是国产自主知识产权的第

三代核电技术。此外，现有的标准体系存在数量少、覆

盖领域不全面以及部分标准定位不明确等问题［16］。由

此可见我国目前建设的核电站存在核电技术多元化的特

点，多堆型导致核电建设的规范性不足，无法建立起统

一的核电标准体系，从长远来看会对我国整体的核电监

管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3）安全监管人才紧缺

核电人才的培养始终是核电发展必须关注的问题，

没有胜任的人员，再多的资金、设备投入都不能保证核

电的安全发展［17］。人才是核电发展的保障和重要资源。

国际原子能机构多次发布报告警示全球核安全人才缺失

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18］。此外，《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

防治“十三五”规划及2025年远景目标》也明确提出：

要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夯实人才保障，有效解决人才稀

释及紧缺问题［19］。核安全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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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学科交叉、跨领域等显著特征。核安全人才不仅

需要掌握与核相关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还需要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理

论。目前，我国核安全人才数量远远跟不上核能发展的

速度，我国核安全人才匮乏的问题依旧突出。根据《中

国的核安全》白皮书显示：全国开办核安全工程类专业

的大学共72家，每年招收的核工程类专业本科人数约为

3000人［11］。此外，我国核电发展起步较晚间接导致了核

安全专业的发展滞后于核能事业的发展，尚未真正形成

具有我国特色的核安全人才培养模式。随着世界核能经

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严

重的核安全人才匮乏的困境，我国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核安全人才匮乏的问题依旧严峻。

（4）核安全公众沟通工作有待完善

核透明或信息公开既是获得公众支持的必经途径也

是核安全的重要保证［20］。我国核电发展中公众的接受性

经历了早期不明显、较普遍接受、接受度较高，到福岛

核电站事故后接受度降低、支持与反对、信任与怀疑并

存，再到近期明显“回暖”等几个阶段［21］。目前很多公

众对核能的认知受到三次严重核事故的影响，错误地认

为发展核能会带来核辐射以及环境污染。因此，与公众

的沟通也是核安全监管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有效的沟通

能够增强公众对核能事业的信心。从总体来看，我国核

安全公众沟通工作主要包含科普宣传、信息公开，公众

参与以及舆情应对四个部分［22］。一方面，公众沟通缺乏

法律法规文件支撑，尽管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

核安全监管制度体系，但是大多数的法规体系主要涉及

污染防治、主管职能、行政许可等方面，涉及公众沟通

的规定较少，缺乏具有详细且具有效力的法律文件。另

一方面，现行核安全中与公众沟通的有关内容主要集中

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方面，关于科普宣传以及舆情应

对方面的内容还有待丰富和提升。一定程度上表明，我

国核能的公众沟通工作建设相对滞后，与核电发展速度

不相匹配。公众沟通在核安全监管活动中始终处于被动

的局面，未能科学发挥监督作用。

3  总结

日本核安全监管体系的演进历程表明，现代核能治

理需构建“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相统一”的治理范式。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核电发展市场，核电在国家能源中

的比重不断上升。应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双

碳”的战略目标，完善核监管体系、寻求国际合作，以

及核安全文化全民普及的三维联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的核安全治理话语体系。这不仅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

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全球核能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实

践。核电发展涉及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

安全保障。在对我国核安全现状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

上，结合日本核安全监管积极改革的一面，对我国核安

全监管提出优化方案，一定程度上丰富核安全监管领域

的研究。

3.1  坚持顶层设计，完善我国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完善我国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需以系统性、前

瞻性、适应性为核心导向，构建覆盖核能全产业链的现

代化法治框架。首要任务是确立《原子能法》作为核能

领域基础性法律的核心地位，通过立法填补核材料全周

期管理、第四代核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放射性废物跨境

处置等立法空白，并整合现行《核安全法》《放射性污

染防治法》等法规中碎片化条款，消解规范冲突并重构

“法律—行政法规—技术标准”三级效力层级，形成纵

向贯通、横向协调的规范体系。同时也需构建动态立法

调适机制，依托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搭建核能法律数据

库，实时追踪铀矿开采、燃料制造、废物处置等环节

的数据流，运用AI算法分析法律执行偏差并生成修订建

议，形成“需求识别—风险评估—规则优化”的闭环反

馈路径，确保立法与核能技术迭代同步演进。在监管工

具层面，应创新数字化监管模式，开发覆盖全国核设施

的智能化监管平台，集成辐射监测、事故模拟、应急指

挥等功能，利用该监管平台实时进行监管，通过机器学

习实时识别违规行为并触发预警，提升执法精准度与时

效性。此外需深度对接国际核规则，推动国内标准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IAEA）《核安全公约》接轨。通过顶层

设计的战略统筹，突破既有法律体系滞后性的桎梏，实

现安全监管与产业发展的动态平衡。

3.2  推进统一核安全监管标准体系建设

我国核安全监管标准体系建设需以“战略统一性”

与“技术包容性”为核心原则，通过立法固化标准制定

机制、技术手段实现动态适配。首先，在尊重地方核安

全监管差异化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制定统一的国家监管

标准，充分发挥核安全国家标准对核安全法规，政策

的技术支撑作用，确保政策实施和技术规范的有效衔 

接［23］。构建政府主导、市场驱动、技术赋能的标准化

生态，方能在保障能源安全与公众利益的同时，支撑核

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其次，应充分征求核电企业、政

府有关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与利益诉求，使核

安全监管观念在核电企业、社会公众以及政府中普及。

建立公众对核安全国家标准实施情况的举报、投诉机制

也十分重要，鼓励行业内相关单位人员对核安全监管标

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评议，充分发挥监管对核能的制度

约束。

3.3  加强核安全人才的协同培养

我国核安全人才的协同培养体系需要从教学体制

的改革入手，通过教学体制的改革创新提供人才培养的

渠道。首先，应推动高校核安全学科与人工智能、大数

据、公共政策等学科的深度交叉，建立“核安全+”跨学

科课程体系。整合全校相关学科专业力量，服务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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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能安全监管战略，打破传统学科壁垒，面对日益复

杂的环境，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无疑是保障核安全监管的

必由之路。不断优化核能专业，开展与核电企业的实践

活动，缓解新时代核安全监管中人才缺乏的现实矛盾。

如南华大学经过不断探索实践，创新性地建构出了核安

全人才的“四协同”培养模式，分别是思政协同、专业

集群协同、校企合作协同以及国际合作协同，为我国核

安全人才的协同培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24］。伴随着我国

核电技术的更新迭代，核安全人才的需求缺口会越来越

大。因此，加快核安全人才的培养，是保障我国核电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重点。

3.4  整合各类公众沟通资源，加强宣传教育

首先，整合并运用有关核安全宣传资源，将核能环

保、清洁的特点在核安全宣传教育中重点体现。利用有

关平台加大信息资源的投入，把核安全公众沟通作为常

态化工作推进。建立起中央政府指导、地方主导、企业

主持，社会广泛参与的沟通机制，注重资源整合与信息

共享，逐步实现核安全公众沟通工作的高效运转。构建

核安全公众沟通的长效机制。不仅要注重宣传结果的反

馈，依据反馈改进宣传方式，要合理区分不同的受众，

使宣传内容有计划且突出重点，还要扩大宣传的受众

面，让核安全科普宣传覆盖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学

校社区和企业。此外也要根据受众的需求，及时调整宣

传内容和方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最后，必须加强

对核安全信息的筛选工作，对散布虚假信息引发民众恐

慌的媒体或平台要依法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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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Japan’s Nuclear Safety Regulatory 
System to China’s Nuclear Safety Regulatory Construction

Wang Ganggang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Abstrac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is moving from the nuclear power to the powerful nuclear power, the nuclear energy in 
our country the propor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nuclear energy has been getting popular 
in various industries. Effective regulation of nuclear energy can ensure the saf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systems and policies of Japan’s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and finds that 
Japan’s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A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are analyzed. This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some constructive plans for China’s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op-level 
policy design, regulatory standards, collaborative training of talents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Nuclear energy; Nuclear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